
 
講員：王恩慈 助理傳道 

題目：合神心意？何神心意？ 

前言：「合神心意」是許多基督徒認為自己應該努力的

目標。但到底何為神的心意？怎麼做才是合神心意、討

神喜悅的呢？我們其實很不懂關係，總把關係和對錯緊

緊相連，常把關係中最重要的事理解為，努力做對的事，

避免犯錯，等於擁有一段美好的關係。對我們來說「合

神心意」漸漸變成了在每個決定上做神喜歡的決定，努

力謹守律法、不要犯罪。 

1.人的努力 路加福音18:18-21  

少年官來到耶穌面前詢問永生之道，或許他想來得到一

些讚賞，也想請教耶穌他還可以怎麼樣更敬虔、更合神

心意？當耶穌回應他，他不只做到耶穌所說的那些誡命，

而且從小就都遵守了。但為什麼還不夠呢？我們人總喜

歡做事、害怕關係，因為做事容易、做對也還容易，關

係很難很複雜，沒有一套標準 SOP。所以我們信耶穌常

常也很容易變成論功行賞。有時候合神心意是為了換來

萬事如意？但你會發現神在今生對我們的行為，常常並

沒有給予立即明確回報。常常我們最痛苦不解的不就是，

為什麼這個人這麼惡劣卻還過的那麼順遂？為什麼我這

麼敬虔愛主卻要受這種苦？神是給人自由意志而非挾制

人的神。神讓我們我們擁有自由可以選擇，因為祂深愛

我們！當我們一直靠自己努力想合神心意，往往誤解神

的心。而許多時候當神許可困難挑戰臨到，我們才能跳

脫與律法、規條的關係，去與神建立真實的關係。 

2.缺少的一件 路加福音18:22-23  

他盡了一切人的努力，耶穌卻說還缺少一件。當神要挑

戰我們內心中那個最重要的東西時，想想這個會讓我們

在耶穌面前憂憂愁愁走掉的東西，是不是經常讓我們用

來取代跟神的關係？金錢是很多人最大的偶像，但也有

可能它是一段關係、一件事情、一些祝福...常常我們在美

好的事物和祝福中，感受到神的愛和同在。但若我們禱

告未蒙應允呢？病沒有得醫治、伴侶沒有出現、婚姻出

問題、工作不順利、服事受到攔阻？當考驗臨到，神是

要奪去所愛嗎？還是要責備我們？其實神要給我們最好

的！就是和祂真實親密的關係！把另外兩處福音書的內

容放入來看...路加福音18:22-23(太)那少年人說：這一切

我都遵守了，還缺少什麼呢？(可)耶穌看著他，就愛他，

就說：你還缺少一件：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給窮人，

就必有財寶在天上；你還要來跟從我。他聽見這話，就

甚憂愁，因為他很富足。當少年人主動問耶穌我還缺少

什麼的時候，這是一個轉機，他用盡努力遵行律法，除

了不確定是否能夠得著永生，是不是他的心並沒有因為 

 

守律法而得著滿足，更沒有因為這些真實的認識、經歷

神？耶穌看見他就愛他，因主耶穌比誰都知道他的努力、

他的渴望，耶穌並不是認為怎麼還不夠好，而是想把最

好的給他。主耶穌愛他，所以要先擊破他生命中的偶像，

讓他來經歷這上好的關係。路加福音10:42 這個少年人

做了許多，但耶穌說少了一件；聖經卻有個女人，她只

做了一件，耶穌卻說：是那不可少的、最重要的一件！

馬利亞選擇了那上好的福份，是別人不能奪去的，就是

與主耶穌的關係。我們活著的時候，環境會改變、祝福

可能失去，但與神的關係無人能奪去，也是惟一能使我

們內心得著滿足喜樂的。 

3.在神凡事都能 路加福音18:24-27 

或許我們也都知道缺少的那一件，要做到卻比守律法難

好多。若不回到關係的源頭，確實我們就不知道怎麼建

立關係，真實的關係是我們需要神，並非我們自己多努

力、多完全，當我們還認為自己有一點什麼的時候，就

很難去抓住經歷神。而當發現靠自己不行就是轉機，在

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！若神要我們立刻放下最愛誰做的

到？但有沒有想過，如果這個少年人這時不是憂憂愁愁

的走掉，而是呼求耶穌，主啊，我想要，但我做不到，

求你幫助我... 

路加福音18:28-30當我們撇下一切跟隨神的時候，神要

把這麼美好的祝福給我們。但彼得這時以為自己已經做

到「合神心意」，實則不然，十字架前的背叛，讓他重

新看清自己，才發現他想跟隨的是拋頭顱、灑熱血，革

命當王的耶穌，而不是在十架上犧牲自己生命的救主...

但神也再次選召、堅固彼得。不是因為彼得很好、很厲

害，是因耶穌愛他。 

結語：驕傲常是我們與神建立關係的核心問題，我們都

都希望我們做的還是算數、我做的好我合神心意、因為

我比較敬虔討神喜悅。聖經中惟一稱為合神心意的人是

大衛，以我們的標準，大衛合神心意嗎？但當我們跟大

衛一樣謙卑自己，發現即便我再努力，我根本不可能靠

著自己合神心意的時候，那就是合神心意的開始。撒上

13:14、徒13:22 「合神心意」的英文是「After God’s 

own heart.」大衛愛神、所以渴望貼近、滿足神的心，

自然合神心意。他並非因害怕違背神被懲處而極力遵守，

而是因愛神強烈渴望順服神。其實神非要我們努力合祂

的意，而是要我們努力追求愛祂認識祂。今天沒有任何

人會為一個律法規條放棄你所有的，但我們會為一段寶

貴的關係，為神放下你所有的，因為關係值得，因為我

們知道神能帶給我們的，遠超過我們所擁有的一切。在

這關係中我們才渴望，也才有能力遵守祂的旨意。 


